
 

 

 

 

 

各有关单位、部门： 

为加强对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和检

查，根据《广东开放大学“创新强校工程”（2016-2020 年）建

设规划》《广东理工职业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（2016-2020年）

建设规划》《广东开放大学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管理办法》《广

东理工职业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管理办法》等要求，学校

决定对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项目开展年度结题验收工作。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结题验收目的 

全面系统掌握学校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进展情况和实施

效果，总结经验做法，深入分析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

题，为进一步明确建设方向、完善建设举措、抓好建设落实等

提供依据，不断提高学校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工作质量。 

二、结题验收范围 

2017 年立项的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重点建设项目（建设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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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三年）、2018 年立项的“创新强校工程”一般建设项目（建

设周期为两年），具体名单见附件 1。 

三、结题验收方法和程序 

（一）建设单位评议。请各建设单位根据《关于申报 2016

年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开大规划〔2016〕8

号）、《关于申报 2018 年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项目的通知》

（粤开大规划〔2017〕5 号）要求，对照《建设项目申报书》，

组织各项目负责人对其所承担的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总结，并形

成自评报告（篇幅不超过 5000 字），重点总结建设项目实施、

完成情况及取得的建设成果。 

（二）业务归口部门审核验收。请各建设单位将本部门承担

的建设项目结题验收材料汇总至各业务归口部门进行审核验

收。各业务归口部门自行确定采用“专家评审或部门评审”等

验收形式对已完成的建设项目进行结题验收，同时提供项目验

收意见。如需进行实地考核的建设项目，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领

导小组办公室将会同业务归口部门开展实地考核。 

（三）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验收结论。

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业务归口部门提出的审核

验收意见和结论进行审核后，确定各建设项目验收结论，验收

结论分为“优秀”、“通过”、“暂缓通过”三种，对于“优

秀”项目，将及时总结并推广建设经验和做法，对于措施不具

体、保障不到位、成效不明显的“暂缓通过”项目，将根据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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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调整原则予以调整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请各建设单位根据通知要求及时组织项目负责人开展自评

工作，组织参与结题的项目负责人完成附件 2、附件 3及有关材

料的撰写和装订工作，并及时将相关材料汇总报送至相关业务

归口部门。 

请各业务归口部门根据通知要求于 2020年 1月 10日前完成

审核验收工作，并将纸质材料汇总报送至学校“创新强校工

程”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各建设项目负责人需将结题验收的纸质材料（附件 2、附件

3）装订成册，纸质材料采用 A4规格双面打印，佐证材料只需提

供电子版，结题材料电子版同时通过 OA发送给张宏伟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请各建设单位高度重视，确保顺利完成项目结题验收工

作。对于没有按时完成结题任务的项目负责人，将不予受理其

申报新一轮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项目；对于因没能有效指

导、督促有关项目负责人按时高质量完成结题任务的建设单

位，在新一轮“创新强校工程” 建设项目立项工作中将对该部

门的立项数进行必要的缩减。 

请建设项目负责人、建设单位及业务归口部门坚持实事求

是原则，撰写的材料要突出重点、内容翔实，做到有数据、有

典型，力求全面、准确、客观地反映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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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工作情况。 

联系人：张宏伟 

联系电话：020-83494351 

 

附件：1. 2019年度“创新强校工程”结题项目列表 

      2. 个人申报项目结题材料撰写模板 

      3. 学校指定项目结题材料撰写模板 

 

 

广东开放大学（广东理工职业学院） 

2019 年 12 月 1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